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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 

科 目：刑事訴訟法概要 

李威臻老師 解題 

一、家住屏東的A，在高雄販毒。某日，A 出門訪友，警員獲知後，依屏東地檢

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欲拘提A。警員一路尾隨，從屏東跟監到新竹山區，見

機不可失，在新竹將A 拘提，並依檢察官指示，立即解送至新竹地檢署，後

由新竹地院裁定羈押於新竹看守所。兩週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向新竹地院

起訴A 販毒罪，新竹地院則諭知管轄錯誤判決，同時諭知移送屏東地院。請

分析新竹地院之判決是否合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管轄權與被告所在地之認定。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4、5、379 條。 

【擬答】 

按為落實法定法官原則以建立公平審判環境，刑事訴訟法乃設置有管轄權

制度，因普通審判權之法院非僅單一，刑事訴訟法原則上即以審級、事物

及地域劃分各具體刑事案件應由何普通法院行使該普通審判權，此即管轄

權之判斷，係本於法定法官原則而來，管轄權之有無，法院自起訴時至最

終裁判上均應依職權調查。一般言之，單一案件，先依事物管轄定其審級

法院，次依土地管轄判斷同審級之地域管轄。 

次按地方法院於刑事案件，有第一審管轄權。但左列案件，第一審管轄權

屬於高等法院： 

內亂罪。 

外患罪。 

妨害國交罪。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4

條、第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據此，本例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一審之事物管轄為地方法院，又其住所地為屏東、犯罪地為高雄，故屏

東地方法院與高雄地方法院具第一審之土地管轄權。至於前揭條文所稱之

被告所在地究屬何意？實務見解認為，已起訴時被告身體所在為準，且不

以被告自由意志下之任意所在為限，即使係被告受強制處分如拘提逮捕或

羈押之所在地亦屬之（院字1247、382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

837號判例參照）。惟如此認定勢將破壞法定法官原則之精神，故淺見以為

強制處分所在地應僅指在本國無住所或居所之人而言，否則易生創造管轄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權之弊。 

綜上所述，如依實務見解，本案被告被起訴時既經羈押於新竹看守所，則

新竹即為被告受起訴時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所在地，新竹地院即

對本案具有第一審之事物與土地管轄權，自應為本案實體審體與判決，則

其所為管轄錯誤之諭知即有本法第379條第4款之判決當然違背法令。然若

自法定法官原則之實質精神而言，新竹地院所為管轄錯誤並移送屏東地院

之判決即屬合法。 

 

二、被告A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被高等法院判決有罪確定，A 及檢察官對該

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判決從程序駁回。A 以有利於己之新事

證為由，向原確定判決之高等法院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A 發現再審案

件之高等法院受命法官，為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B ，主張B應自行迴避。

請分析A 主張有無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法官前審迴避制度於再審程序之適用。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釋字第 256號。 

【擬答】 

按訴訟構造採行彈劾主義控訴原則之目的，在使職司審判之法院得保持客

觀中立之地位，並保障當事人本於憲法第16條之訴訟救濟權（含審級利益），

是以若法院因主客觀因素之存在致有偏頗之虞，而未能實現公平審判之理

念，即有更換審判法院之必要，本此，刑事訴訟法乃有迴避制度之設置，

此亦屬法定法官原則之修正與公平審判法院精神之落實。 

次按案件經上訴後被上訴法院發回更審，原審判法官對被發回案件之審判

應否迴避？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之規定，參與前審之裁判，乃以參

與前審判決或裁定之法官為限。惟何謂「前審」，向有「拘束說」與「審級

說」之爭執： 

拘束說：重在維護裁判之自縛性，本裁判一次性之原則，同一法官對同

一案件既經其裁判，即應受其拘束，其裁判之是否允當，法官不應再作

不同認定，故不應許其再參與。因此，所謂前審，應指「前次」言，不

分上級審、同級審或下級審即該法官曾參與當事人所聲明不服案件之裁

判。此說較符法官迴避之立法目的，使當事人得受公平審判。 

審級說：重在確保當事人之審級利益，認刑事案件之採審級制度，係使

當事人對下級審之裁判有所不服，得利用上級審請求救濟，如在下級審

已就該案件參與裁判之法官，於上級審仍許其執行職務，審級制度失其

存在之義意，因此，稱前審應指下級審而言，釋字178號採之。 

至於本案原確定判決（高等法院）之承審法官於同為高等法院之再審程序

（同級審）中，是否亦有本法第17條第8款迴避之適用，向有不同見解，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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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第256號解釋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於法官應

自行迴避之規定，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

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因此，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

更審前之裁判者，應自行迴避。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其參

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依同一理由，於再審程序，亦應自行迴避。惟

各法院法官員額有限，參考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意旨，其迴避以

一次為限。最高法院二十六年上字第三六二號判例，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

應不再援用，以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訴訟權益。學者通說見解亦同採。

故本案被告A主張B法官於再審程序中應予迴避即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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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有收賄約定投票之犯罪嫌疑。警察通

知A 以犯罪嫌疑人身分到警局接受詢問。詢問時，員警有告知A 得行使緘默

權，但智識不高的A，無法充分理解保持緘默的意思，員警向他說明「保持

緘默」就是「實話實講」。A 因而誤認自己有據實陳述之義務，遂向員警自

白犯罪。請分析A 的自白有無證據能力。（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權利告知與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實質內涵、不正訊問方法之違反效

果。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 98條、第 156條第 1項、第 158之 2條 

【擬答】 

按刑事被告本於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16條訴訟防禦權之精神，其

面對司法與警察等國家公權力機關訊問時，即有受法定訊問程序與不自證

己罪原則之保障。換言之，國家偵審機關訊問刑事被告時，不僅應遵循刑

事訴訟法第9章有關法定訊問程序之規定，包括基本權利權利告知、對犯

罪事實與指控罪名之防禦、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之行使、辯護權協助、請求

調查有利證據、懇切訊問方法、連續錄音或錄影、夜間詢問禁止及問製分

離等，俾以落實法治國精神。 

次按，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

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

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

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98條、第156條第1項、第

158之2條分別定有明文。其中本法第95條第1項所規定之權利告知，通說

認為偵審機關於訊問（詢問）被告時，不應僅為法定權利事項之告知而已，

尚應向被告說明各項權利之實質內涵、行使之利益與不行使之損害，如此

經被告評估利弊風險後若仍放棄該權利之行使，方屬實質有效放棄。 

承上所述，本案員警訊問被告Ａ時雖有告知得行使緘默權，但因智識不高

的A，無法充分理解保持緘默的意思，員警卻向他說明「保持緘默」就是

「實話實講」，致使被告A 因而誤認自己有據實陳述之義務，遂向員警自

白犯罪，則該員警不即與未對被告Ａ踐行法定權利告知之效果相同，且屬

以詐欺之不正方法詢問被告，依本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之2條規定，被

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

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

出於自由意志者，不在此限。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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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款或第二項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員警取得被告Ａ之自白因不具任意

性與合法性，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 

 
四、偵查機關長期埋伏，認為某公寓進行販毒。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取得搜索票

搜索該公寓，搜索票記載「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應扣押物：有

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證物」等。執行搜索時，警員除發現疑似毒

品之白色粉末和吸食器外，意外發現一把手槍。請分析警察扣押手槍是否合

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搜索票記載應具明確性、無令狀搜索之合法性要件。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28條、第 133條第 1項、第 152條及第 158之 4

條。 

【擬答】 

按搜索扣押乃係國家公權力機關基於偵審案件與發現真實之目的而對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身體權、人格權、財產權、住居安全與人性尊嚴

所為限制干預之強制處分，其發動與實施均應符合法治國比例原則之適合

性與必要性要求，並受司法機關（法院）之事前令狀審查或事後陳報監督，

以確保正當程序之落實。 

次按搜索，應用搜索票。搜索票，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搜

索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得不

予記載。三、應加搜索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四、有效期間，

逾期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之意旨。搜索票，由法官簽名。

法官並得於搜索票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核發搜索票之程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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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

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刑事訴訟法第128

條、第133條第1項及第152條分別定有明文。通說與實務見解均認為，搜索

票之記載應具體明確，不得有空白授權或抽象空泛之概括授權，否則即喪

失法官保留原則與令狀審查之實質意義；此外，本於無令狀扣押之一目瞭

然原則與強制處分合法性之連動影響，無令狀之另案附帶扣押則應以合法

搜索為前提，故若前提搜索處分不適法，則後續附帶扣押亦屬違法。 

綜上所陳，本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取得搜索票搜索該公寓，搜索票卻記載

「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應扣押物：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之相關證物」，是該搜索票有關應扣押標的物之記載顯屬抽象不明確，

違反具體明確性原則，司法警察持該搜索票進行之搜索即難認合法，據此

所扣押之手槍縱符合適合性原則（在合理範圍之處所發現），揆諸上開說

明，仍難認為合法，依本法第158之4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由法院審酌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裁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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